
会计师事务所职业风险基金管理办法

第一条为规范会计师事务所职业风险基金的管理，增强风险意识，完善责任保障机制，

维护纳税人合法权益，根据《注册会计师管理暂行办法》的相关规定，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会计师事务所应当按照本办法的规定提取和使用职业风险基金。

会计师事务所分支机构的职业风险基金，由总机构统一提取、使用。

第三条会计师事务所应当于每个会计年度终了前，以本年度主营业务收入为基数，按照

不低于 5%的比例提取职业风险基金，并设立专门账户核算。

主营业务包括涉税鉴证和涉税服务业务。

第四条会计师事务所存续期间，应当保证结余的职业风险基金不低于近 5 年主营业务收

入总和的 5%。

会计师事务所因赔付造成职业风险基金额度低于近 5 年主营业务收入总和 5%的，应当

于本会计年度终了前提取补足职业风险基金。

赔付支出的职业风险基金可按实际发生额在税前列支。

第五条会计师事务所提取的职业风险基金只能用于下列支出:

(一)因职业责任引起的民事赔偿;

(二)与民事赔偿相关的律师费、诉讼费等法律费用

本条第一款事项发生后，会计师事务所向相关责任人追偿的部分应当纳入职业风险基金

管理。

第六条会计师事务所可以通过购买职业责任保险方式提高抵御职业责任风险的能力。会

计师事务所购买职业保险的，实际缴纳的保险费可以按以下公式计算抵扣保险受益年度的应

提职业风险基金金额:可抵扣金额=本年度负担的保险费 x5。可抵扣金额大于或等于本年度

应提职业风险基金金额的，本年度可以不再提取职业风险基金。可抵扣金额小于本年度应提

取职业风险基金金额的，应当按其差额提取职业风险基金。

会计师事务所以保险费抵扣应提职业风险基金金额的，应当于签订保险合同后 1 个月之

内，将保单(含保险条款)复印件报所在地省注册会计师管理中心、省注册会计师协会备案。

第七条会计师事务所购买职业责任保险的，应当与保险公司签订书面保险合同。保险合

同除符合有关法律规定外，还应当约定以下事项:

(一) 投保范围为事务所的主营业务:



(二) 赔偿范围限于因职业责任引起的民事赔偿:

(三) 追溯期应当追溯至首次购买保险年度:

(四) 累计赔偿限额不得低于已购买职业责任保险年度主营业务收入总和的 3%。

(五) 购买职业责任保险的会计师事务所设有分支机构的，投保范围应包括其分支机

构的主营业务。

(六) 第八条有限责任会计师事务所合并的，合并各方应将已提取的职业风险基金并

入合并后的事务所。

(七) 第九条有限责任会计师事务所分立的，已提取的职业风险基金应当按照净资产

分割比例在分立各方间分割。分立各方另有约定的，从其约定。

(八) 第十条会计师事务所在符合本办法第四条第一款规定的前提下，经股东会或合

伙人决议，可将已计提 5 年以上结存的职业风险基金超过规定留存额的部分转作当年可供分

配的利润进行分配。

(九) 第十一条会计师事务所清算时，职业风险基金应当纳入清算范围，但不予分配。

职业风险基金专门账户保留，移交所在地省注册会计师管理中心代管。

会计师事务所注销 2年后，未发生赔偿的，撤销专门账户，账户中的本金连同利息返还

原出资人或合伙人进行分配。

第十二条会计师事务所存续期间和注销后 2年内，除本办法规定的情形外，不得擅自动

用和处置职业风险基金。

第十三条国家税务总局和省税务机关对会计师事务所提取、使用、分配职业风险基金以

及购买职业责任保险情况进行监督。

第十四条会计师事务所违反本办法规定的，由省税务机关责令限期改正，逾期不改正的

予以公告。

第十五条本办法自 2024 年 1 月 1 日起实施。


